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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研究生總學則  
(自2025-26年度生效，適用於所有研究生) 

 
(本「研究生總學則」不適用於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開設的課程的研究生。以下學則所訂明的規定將

不時按教務會的決定而更改。) 
 
 

1.0  規定與規則 
1.1  學生應遵守本大學當局之一切規定與規則。 
 
2.0  入學 
2.1  基本入學條件 
  各課程基本入學條件如下： 

（甲） 申請攻讀哲學博士、工商管理博士、教育博士、音樂博士、護理博士、心理學博士

或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課程者須： 
（1） 持有認可大學之碩士學位；或 
（2） 持有學士學位，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等一級或以上，並曾於本大學

 攻讀碩士學位課程最少一年，兼具有從事研究工作之能力；或 
（3） 曾於認可大學攻讀一項博士學位課程最少一年，且經研究院院務會核准；

或 
（4） 持有內外全科醫學士或相等之學位，或於特殊情形下，具有學士學位（只

限於醫學院課程）。 
（乙） 申請攻讀「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之博士組別者須： 

（1） 持有認可大學之碩士學位；或 
（2） 持有認可大學之學士學位，而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等或以上；或 
（3） 於認可大學之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畢業，且考獲之平均成績通常須達乙級

或以上；或 
（4） 於專上學院完成一項課程，並考獲一相等於榮譽學士學位之專業資格。 

（丙） 申請攻讀哲學碩士、藝術碩士或音樂碩士學位課程者須： 
（1） 持有認可大學之學士學位，而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等或以上；或 
（2） 於認可大學之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畢業，且考獲之平均成績通常須達乙級

或以上；或 
（3） 於專上學院完成一項課程，並考獲一相等於榮譽學士學位之專業資格。 
 

（丁） 除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外，申請攻讀授課式碩士學位課程者須： 
（1） 持有認可大學之學士學位，而其榮譽等級通常須為乙等或以上或考獲之

平均成績通常須達乙級或以上；或 
（ 2） 於專上學院完成一項課程，並考獲一相等於學士學位之專業資格。 

（戊） 申請攻讀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者，須持有學士學位或等同學士學位之專業

資格。 
（己） 申請攻讀學士後文憑課程者，須於認可大學畢業並具有學士學位。 
（庚） 申請人亦須符合研究院院務會制定之英語能力規定。 
（辛）  研究院院務會可按有關學部之推薦，特許收錄未達最低入學要求之學生入讀該學

部之課程。 
 
2.2  附加入學條件 

個別學部得另定其他要求，包括學科考試或語文測驗等，而在特別情況下，亦可豁免此等附

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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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註冊 
3.1  申請人獲取錄入讀研究院課程後，須於指定日期或之前繳交各項費用及辦理註冊手續。任何

學生逾指定日期尚未繳交各項費用及辦理註冊手續，作放棄取錄資格論。 
3.2  申請人獲取錄後如欲延期註冊，須於學期前提交特定表格，並由學部主任審批。 
3.3  申請人獲取錄後因病或其他充分理由不能依期入學，應於指定註冊日期前申請延期入學，並

由學部主任審批，但延期不得超過一年。因病申請延期入學者，須附上註冊執業醫生簽署之

證明文件。 
3.4  學生除事先向其所屬研究院學部、學院院務會及研究院院務會提交申請並獲批准外，不得同

時在本大學或任何專上院校修讀或從事其他可獲致學位、文憑或證書之課程或研究，違者將

被飭令退學。 
3.5  已註冊為全日制課程之學生，除獲得研究院院務會事先核准外，於常規修業期之授課期間內

不得同時擔任任何有薪或無薪之全職工作。除獲得研究院院務會事先核准外，獲研究生助學

金者則不得同時擔任任何全職或兼職工作。 
3.6  學生用以註冊之姓名應以其香港身分證、護照或在特殊情況下，以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內所載

為準。已獲研究院院務會建議畢業或已退學之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申請更改其註冊

資料，該申請須具理據以書面提出，並獲教務長批准。 
 
4.0  費用 
4.1  除事先獲准緩繳者外，所有經由大學校董會核定之費用均須於指定日期繳交。 
4.2  逾期繳費之學生一概須科以罰款。除獲本校書面批准緩繳者外，學生如欠交部分或全部費

用，或欠交逾期罰款超過兩週以上，均作自動退學論。學生如欠交部分或全部費用，或欠交

逾期費用或罰款，均會被拒使用本校服務，如選課、加選或退選、申請學業成績表及證明信

及畢業評核，直至學生清還全部逾期費用或罰款。 

4.3  學生須繳交保證金，以備償還任何積欠本大學之款項，例如賠償損毀公物之用。任何學生如

有欠款，將於其保證金扣除，餘額於該生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時發還。所有學生完成課業

後均須繳交畢業費用，其保證金將轉為該畢業費用。 
4.4  除保證金外，已繳費用概不退還，獲財務長特別批准者除外。 
 
5.0  修業期限 
5.1  學生預期於列載於附件之常規修業期限屆滿時畢業，獲批准更改修業期限者除外。 
5.2  學生如欲於常規修業期屆滿前畢業，須按照規定程序，向所屬學部提交申請縮短常規修業

期，並由研究院院務會審批，惟須遵照大學規程之規定，碩士課程最短為十二個月，博士課

程則為二十四個月。 
5.3 學生如未能在常規修業期內完成所有要求，應向研究院提交申請於常規修業期後繼續修讀

該課程，並繳交所須之費用。 
5.4 學生須在最長修業期內完成所有畢業要求，此年限包括所有請假及休學等期間在內。未能在

最長修業期內完成所有畢業要求者，得被飭令退學。惟在特殊情況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

關學部之推薦特許學生超逾最長修業期。 
 
6.0  研究式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6.1  學生獲取研究式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之前須先完成下列規定：： 

（甲） 如有關學部認為必要，須選修中文及英文以外之外語一種； 
（乙） 完成有關學部就該學位課程規定之課業；及 
（丙） 於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中取得及格成績。 
上述規定按照學生過去曾受之本科畢業後訓練之年期及有關學科之性質，須於入學後於有

關課程或學部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學生須於有關學部指定之期限內完成上述丙項之規定，該

期限須介乎入學後一年，及於常規修業期完結前六個月。學生倘未能於指定之期限內通過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該生得被飭令退學，惟在特殊情況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關學部

之推薦，特許該生延長有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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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修讀「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之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須完成下列規定方可獲得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 
（甲） 課業規定； 
（乙） 資格考試；及 
（丙） 論文建議及答辯。 
上述規定須由有關學部訂定。學生須於下列期限內完成上述規定： 

學位 全日制 兼讀制 
哲學博士（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二十四個月 三十二個月 
哲學博士（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三十六個月 四十八個月 

  惟在特殊情況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關學部之推薦，特許學生延長上述期限。 
6.3  轉修課程 

（甲） 註冊修讀研究式博士課程之學生，倘得到有關學部推薦及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可

轉修研究式碩士課程，惟此項轉修須在呈交論文或作品之前辦理。 
（乙） 註冊修讀研究式碩士課程期滿一年之學生，如符合有關博士課程入學條件者，得

由有關學部推薦及經研究院院務會核准轉修研究式博士課程。 
（丙） 註冊修讀「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之碩士生及候任博士學位候選人倘獲得學部

推薦，可轉修課程，惟已獲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之博士生倘轉修研究式碩士課程，

則必須獲得有關學部推薦及研究院院務會核准。 
（丁） 修讀研究式碩士課程後轉修同一學科之研究式博士課程之學生，其修業期限必須

由其開始修讀研究式碩士課程之日起計算。 
 
7.0 修課規定及豁免 
7.1 學生須於畢業前依照所攻讀課程之規定，修習指定之科目及/或學分。 
7.2  除於修讀計劃列明或獲學部主任批准外，學生必須於每學期修讀至少一科目。 
7.3 學生倘曾修畢程度相同之科目，可提交特定表格以申請豁免若干指定之科目及/或學分，並

由研究院院長審批。惟除按本學則第 5.2 條及第 14.2 條之條款外，學生之常規修業期不得

縮短。 
 
8.0  選課 
8.1  學生須按規定程序及有關課程之修讀計劃選課，並確保能按時完成所有課程要求。 
8.2  學生不得重修已修畢並獲及格成績或經獲豁免之科目；惟按所讀課程規定必須重修及經個

別課程批准者除外。 
8.3 學生所修之必修科有不及格，須重修該科目，或轉修審定之另一科目代替之。 
 
9.0  退選及加選科目 
9.1  學生在學期開始後擬退選或加選科目，須按照規定程序在指定期限內辦妥。 
9.2 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申請准許於該學期之指定期限後辦理退選或加選科目。此申請

須依規定程序，並呈交研究院院長審批。 
9.3  學生凡未按上述規定程序而退選某一科目，該科將獲不及格之等級。 
 
10.0  住校 
10.1  住校定義 

（甲） 學生按照其攻讀課程之規定修課；攻讀研究式學位課程者，如尚需同時接受導師

定期指導，即被視為住校。 
（乙） 學生於任何一學年內離港連續不超過三個星期而總缺勤不多於一個月，即視作接

受定期指導，惟亦須按其課程規定修課。 
（丙） 學生不在港時通常不算作接受指導，亦不被視為住校。遇有特別情況，倘學生不

在港期間仍能定期獲得足夠指導，或學生基於學術理由離港，在取得導師同意後，

該生可事先向有關學部主任提交書面申請將該段期間亦視為住校，並由研究院院

長審批。 
（丁） 倘經由研究院院務會及教務會核准之課程已有條文規定，則研究生即使不在港，

仍可視作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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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住校規定 
（甲） 除經核准休假及符合第 10.2 條（乙）或（丙）項之規定外，所有學生在其修業期

內必須住校。 
（乙） 攻讀修課式課程之學生於學期間非授課時期毋須住校。 
（丙） 如經導師及有關學部主任書面批准，兼讀制學生於任何一學年內可豁免住校規定

最長達六個月。 
 
11.0  請假及休學 
11.1  學生缺席課堂或規定活動後，應向有關教學人員申請准予補足所缺之必需課業。 
11.2  學生因病須請假逾三週，須向所屬學部申請並獲同意，且得到研究院院長之許可。請假函件

須附大學醫務處處長或註冊執業醫生簽署之證明文件。 
11.3  因事請假逾三週者，須事先具函向研究院院長請許可。請假函件須申明請假理由，並獲所屬

學部主任同意。 
11.4 雖有本學則第 11.2 及 11.3 條規定，凡獲研究生助學金之全日制研究式課程學生，不論請假

為期多久，須事先向學系主任及研究院院長申請。 
11.5 學生請假休學，每次不得超過一年，而續假亦不得超過一年，其後不得再續。惟在特殊情況

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關學部之推薦，特許學生延長上述期限。 
11.6 任何學生未經批准請假而缺課或違反住校規定連續逾一個月，作自動退學論。 
11.7 任何學生若經大學醫務處處長認為其健康情況確有礙大學之團體衛生，須暫行休學。於指定

之休學期屆滿後，學生須得大學醫務處處長簽發健康證明書，方可申請復學。 
 
12.0  評核及考試 
12.1  研究生之學業成績，得按其所修科目之表現及有關課程所指定之標準逐科評核。 
12.2  評核及紀錄課業成績所使用之等級、標準及變換積點如下： 

等級及標準 繁分等級 
（必要時採用） 變換積點 

A 特優 A 4.0 
A－ 優 A－ 3.7 
B 良 B+ 

B 
B－ 

3.3 
3.0 
2.7 

C 常 C+ 
C 
C－ 

2.3 
2.0 
1.7 

D 及格 D+ 
D 

1.3 
1.0 

F 不及格 F 0.0 
DI 優 於計算平均積點時不包括在內。 
PA 及格 
FA 不及格 
P 及格（未經評級） 於計算平均積點時不包括在內。 
U 不及格 

 「DI」及「PA」及「FA」或「P」及「U」等級適用於採用優／及格／不及格﹐及及格／不及格等級

的指定科目，其他等級不適用於該等科目。 
12.3  平均積點之計算法為所修讀科目的總變換積點總和除以所修學分總和（包括不及格科目在

內）。於此計算法中，總變換積點為變換積點乘以有關科目的學分數。以「DI」及「PA」及

「FA」或「P」及「U」作為評分等級之科目於計算平均積點時則不包括在內。 
12.4 學生所修科目須得「D」等或以上或「DI」及「PA」或「P」等成績，方獲得該科目之學分。

倘某科目須重修，該科目學分則在學生畢業所需學分中只計算一次。 
12.5 學生須參加有關教學人員指定之科目考試，考試方式為筆試、實習、口試、平時測驗，或數

項之組合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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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學生如因病或要事不能參加某項考試之部分或全部，須盡早以書面並附證明文件向研究院

申請補准缺考。此項申請須於該項考試後之五個工作天內辦理。研究院將諮詢有關學部以決

定補考安排。因病申請缺考之研究生須附呈大學醫務處處長或註冊執業醫生簽署之證明文

件。研究生如未獲准許而於任何考試缺考，該考試作不及格論。 
12.7 學生若考試不及格，將不予補考。惟在特殊情況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關學部之推薦，特

許學部作出特別評核安排。 
 
13.0  成績低劣及退學 
13.1  學生之累計平均積點如在 2.0 以下，該生次學期將被列為試讀生；惟本學則第 13.3 或 13.4

條所述者除外。試讀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期終結時由學部予以審查。該生屆時所得之累

計平均積點如達 2.0 或以上，得恢復為正式生，否則將繼續於次修業學期被列為試讀生；惟

按本學則第 13.3 或 13.4 條規定被飭令退學者除外。 
13.2  研究式課程之學生如在論文指導科目取得不及格成績，該生次學期將被列為試讀生，惟本學

則第 13.3 或 13.4 條所述者除外。學部可要求暫停該生擔任獲發放奬助學金之教學或其他職

務，也可暫停發放研究生助學金。試讀生之學業表現將於試讀學期終結時由學部予以審查。

該生屆時如進度已臻滿意，得恢復為正式生，否則將繼續於次修業學期被列為試讀生；惟按

本學則第 13.3 或 13.4 條規定被飭令退學者除外。 
13.3  除獲得研究院院務會核准外，學生凡有下列情形得被飭令退學： 

（甲）  累計平均積點在 1.0 或以下；或 
（乙）  列為試讀生連續兩修業學期後仍未能恢復為正式生；或 
（丙）  未能符合有關學部所定之額外要求。 

13.4 任何時候倘導師認為研究式課程之學生之進度未臻滿意，或不可能達到有關學位要求之水

準，而有關學部主任及研究院院務會亦同意，該生將被飭令退學，研究式博士課程學生或被

建議轉修研究式碩士學位課程。 
13.5 倘論文或作品審查委員會認為學生所呈交之論文或作品未能及格而須重寫及重新審核，該

生須重寫其論文或作品，然後再呈交予論文或作品審查委員會審核直至認為滿意，方獲推薦

頒授應得之學位。 
13.6 學生若須重交論文或作品，改寫之論文或作品必須在正式通知第一次成績之日後十二個月

內及在所屬課程指定之最長修業期內重交。所有論文或作品只能重交一次。惟在特殊情況

下，研究院院務會得按有關學部之推薦，特許該生延期重交或再次重交其論文或作品。 
13.7 研究式碩士或博士課程或修課式博士課程學生倘未能於論文委員會指定限期後一年內提交

論文，得被飭令退學，惟獲研究院院務會特別批准者除外。 
13.8 倘論文或作品獲不及格等級而不准予重交，該生得被飭令退學。 
 
14.0  恢復學籍及重新入學 
14.1 曾因學業以外原因自本校退學之學生，在極為特殊情況下始得以書面向研究院院長申請恢

復學籍。該類申請須經有關學部及研究院院務會考慮。惟按本學則第 13.3 或 13.4 條規定，

學生如因學業成績欠佳而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以逃避被飭令退學，均不會獲得恢復學

籍。 
14.2 除獲研究院院務會核准者外，因成績低劣而被飭令退學之學生，不得在翌年重新申請攻讀相

同之課程。獲准重修之學生可向研究院院長申請豁免曾修畢之科目及/或縮短修業年期。 
 
15.0  畢業 
15.1 學生須依照所攻讀課程上規定達到有關之畢業要求，方予以畢業。學生須參閱「研究生手冊」

所列之有關課程畢業要求。 
15.2 學生符合所攻讀課程定之畢業要求即須畢業，惟按本學則第 16 條被開除學籍或被著令暫行

休學者則除外。 
15.3 學生在畢業典禮獲頒授大學學位後，將獲發予畢業證書。大學將保留拖欠大學款項畢業學生

之畢業證書，直至其還清款項。 
15.4 大學將保留拖欠大學款項之學士後文憑/證書畢業生之畢業證書，直至其還清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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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紀律處分 
16.1 學生違犯本校任何條例或規則，及/或犯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非詳盡列表中可能違規的任何

事情者，本校得予懲處： 
（甲） 對本校任何人員有誹謗、威脅或毆打等行為； 
（乙） 故意損毀公物； 
（丙） 盜竊、騙取或誤用本校任何財物； 
（丁） 違反學術誠信； 
（戊） 測驗或考試時行為不當，或違犯教務會不時決定之任何測驗或考試規則； 
（己） 偽造、竄改或冒用本校的任何文件或紀錄； 
（庚） 違犯條例或違背學校當局命令，足以妨害本校教學、學習、研究、行政或日常事

務； 
（辛） 行為有損校譽或本校利益； 
（壬） 經法庭判定犯有不道德、惡意中傷或可鄙之行為；或 
（癸） 在提交本校之申請書或文件中作不盡不實或虛假聲明。 

16.2 視所犯情事之性質及輕重，處分可屬下列任何一種或多種形式： 
（甲） 由有關學生紀律委員會發出之申誡； 
（乙） 在指定期限內，停止享有部分或全部在校權益，及/或停止使用部分或全部學校設

備； 
（丙） 記過，記過三次者得開除學籍； 
（丁） 著令於指定期限內暫行休學； 
（戊）  開除學籍； 
（己）  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或研究院紀律委員會或其他學生紀律委員會認為合適之任

   何其他形式。 
施行（丁）項或（戊）項處分，須經獲教務會授權之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通過。任何處分

得紀錄在學生學業成績表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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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修業期限 

各項課程之修業期限如下表所列︰ 
學位/文憑 修讀方式 常規修業期 最長修業期 
哲學博士、音樂博士 (1) 
（i） 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全日制 
兼讀制 

 
三十六個月 

四十八個月 

 
八十四個月 
九十六個月 

（ii）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全日制 
兼讀制 

四十八個月 
六十四個月 

八十四個月 
九十六個月 

哲學博士（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1) 
（i） 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全日制 
兼讀制 

 
三十六個月 
四十八個月 

 
七十二個月 
八十四個月 

（ii）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 全日制 
兼讀制 

四十八個月 
六十四個月 

八十四個月 
一百個月 

教育博士、社會科學博士（應用社會科學） 全日制 
兼讀制 

三十六個月 
四十八個月 

八十四個月 
九十六個月 

法律博士 
全日制 
兼讀制 

二十四個月 
四十二個月 

四十八個月 
八十四個月 

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 
全日制 
兼讀制 

三十六個月 
六十個月 

六十個月 
九十個月 

工商管理學士及法律博士雙學位 全日制 五年 七年 
工商管理博士（中文）、護理博士 兼讀制 四年 六年 
心理學博士 兼讀制 三年 七年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高級財會人員專業會計學碩士、工商管理碩士（金融財務）、 
臨牀藥劑學碩士、護理碩士、理學碩士（母胎醫學） 

兼讀制 二年 四年 

會計學碩士、文學碩士、教育碩士、音樂碩士、公共衞生碩士、

理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社會工作碩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建築碩士、文學碩士（專業教育心理學）、教育碩士（關鍵學科領

域教學（國家優秀中小學教師培養計劃））、藝術碩士、理學碩士

（言語語言病理）、社會科學碩士（臨牀心理學） 
全日制 二年 四年 

工商管理碩士 全日制 
兼讀制 

二十四個月 
二十五個月 

四年 
四年 

中醫學碩士 全日制 四年 六年 
神道學碩士 全日制 

兼讀制 
二年 
四年 

四年(2) 

六年 

法律碩士、法律專業證書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護理科學碩士 全日制 三年 五年 

哲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社會工作） 全日制 
兼讀制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理學碩士（精算及保險分析）、理學碩士（資訊科學與管理） 全日制 一年 三年 
理學碩士（應用經濟學） 全日制 十七個月 三年 

理學碩士（生物醫學工程）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理學碩士（金融科技）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理學碩士（資訊與科技管理）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 
十八個月 

三年 
四年 

理學碩士（都市設計） 全日制 十七個月 三十二個月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深造文憑、公共衞生學深造文憑 兼讀制 一年 三年 

金融科技深造文憑 全日制 
兼讀制 一年 二年 

院前及急救護理深造文憑 兼讀制 一年 四年 
(1) 大學全權決定研究生所獲之學位是否屬於研究式碩士學位。是項決定將經入學通知書知會研究生。 
(2) 在特殊情況下，如經有關學部主任推薦，最長修業期可為五年。 


